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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次

（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92,391,2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02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须伟泉先生主

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苗启新、独立董事刘运宏、独立董事吴力波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邬跃舟未出席股东大会；

3、 公司总经理奚力强，副总经理余永林，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谢峰，副总经理舒彤，副总经理王振

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暨第九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1,479,974 99.9723 610,558 0.0185 300,763 0.0092

2、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暨第九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1,428,774 99.9708 661,758 0.0201 300,763 0.0091

3、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0,959,774 99.9565 1,130,758 0.0343 300,763 0.0092

4、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1,886,567 99.9847 405,958 0.0123 98,770 0.0030

5、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65,118,022 99.1716 27,179,573 0.8255 93,700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

支付其2019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89,831,988 99.9223 1,903,544 0.0578 655,763 0.019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支付其2019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0,039,051 99.9286 1,903,544 0.0578 448,700 0.0136

8、议案名称：公司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管输、购销业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369,271 99.7783 1,027,558 0.1543 448,700 0.0674

9、议案名称：公司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1,493,547 97.8445 14,258,282 2.1414 93,700 0.0141

10、议案名称：公司与上海申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融资租赁业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369,271 99.7783 1,382,558 0.2076 93,700 0.014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91,270,037 99.9659 1,027,558 0.0312 93,700 0.002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史平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265,183 98.6294 是

12.02

选举刘海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354,183 98.6321 是

12.03

选举李争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265,183 98.6294 是

12.04 选举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46,621,483 98.6098 是

12.05

选举奚力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604,993 98.6397 是

12.06 选举臧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45,875,626 98.5872 是

13、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刘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247,979,484 98.6511 是

13.02

选举杨朝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248,038,784 98.6529 是

13.03

选举俞卫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248,038,784 98.6529 是

13.04

选举秦海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248,050,784 98.6532 是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陈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3,247,571,084 98.6387 是

14.02 选举胡磊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3,242,776,548 98.4930 是

14.03

选举俞雪纯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

事

3,242,421,548 98.482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287,567,474 99.8248 405,958 0.1409 98,770 0.03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议案9、议案10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

数为2,626,545,766股，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国权、孙矜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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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

到董事10名，独立董事秦海岩委托独立董事刘浩代为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选举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二、以全票同意，选举奚力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三、以全票同意，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史平洋、秦海岩、倪斌、奚力强、臧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四、以全票同意，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刘浩、李争浩、俞卫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五、以全票同意，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杨朝军、俞卫锋、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六、以全票同意，聘任奚力强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刘浩、杨朝军、俞卫锋、秦

海岩同意上述聘任。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七、以全票同意，聘任余永林、谢峰、舒彤、王振宇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刘

浩、杨朝军、俞卫锋、秦海岩同意上述聘任。 （余永林、谢峰、舒彤、王振宇简历附后）

八、以全票同意，聘任谢峰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刘浩、杨朝军、俞卫锋、

秦海岩同意上述聘任。

九、以全票同意，聘任周鸣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周鸣简历附后）

同日，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别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倪斌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选举刘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选举杨朝军为公司

第十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余永林、谢峰、舒彤、王振宇、周鸣简历

余永林简历

余永林，男，196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余永林曾任安徽省电力开发总公司计划处副处长、处长,安徽省能源投资总公司计划处处长、投资

部主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经营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投资开发部经理、总经济师。

谢峰简历

谢峰，女，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谢峰曾任上海申美有限公司成本会计，正大国际财务有限公司财会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

务部副主管，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内控

部负责人、内控部经理、财务部经理。

舒彤简历

舒彤，女，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博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舒彤曾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投资经营部副经理、企业管理部副经理、计划发展部负

责人、计划部经理、副总经济师。

王振宇简历

王振宇，男，197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王振宇曾任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检修部经理，副总

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生技部、安全部、保卫部三部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

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周鸣简历

周鸣，男，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硕士，高级经济师，律师资格。 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周鸣曾任上海市地铁总公司企业管理处职员，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管、主管、经理助理、副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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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

加表决监事5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选举俞雪纯同志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俞雪纯同志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俞雪纯简历

俞雪纯，男，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济师、综合管理部经理。

俞雪纯曾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主管，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副主任，申能（集团）

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经理，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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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69,

466,7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20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0,016,

024.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38,933,400

股。 如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466,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7.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6.4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4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72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9,466,7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38,933,4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0年7月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

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7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7月7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序号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100,000 75.00 52,100,000 104,200,000 75.00

2 无限售流通股份 17,366,700 25.00 17,366,700 34,733,400 25.00

3 总股本 69,466,700 100.00 69,466,700 138,933,400 100.00

注：以上股份的变动情况以权益分派完成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38,933,400股摊薄计算，2019年年度每股收益为1.08元/股。

2、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兆春、付林、成君，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均、曾宪之、王凯、刘晓勇、张彩虹、刘志勇，股东珠海横琴博航投资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珠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和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承

诺：（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应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2）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减持价格的下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4.60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内

的最低减持价格由34.60元/股调整为16.94元/股。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10号

咨询联系人：何淑恒

咨询电话：0756-6255818

传真电话：0756-6255819

十、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 晨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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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0-057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控股”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股份

类别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晨鸣控股 第一大股东 A股 31,520,000 3.89% 1.09% 2019-03-13 2020-06-23

财信证券

有限公司

合 计 - - 31,520,000 3.89% 1.09%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晨鸣控股 809,527,691 27.87% 322,700,000 39.86% 11.11% 0 0.00% 0 0.00%

合计 809,527,691 27.87% 322,700,000 39.86% 11.11% 0 0.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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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于清池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0年6月30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清池先生的通知：截至2020年6月30日，于清池先生已减持公司股份30万股，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

毕。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公司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披露情况

2020年5月22日，公司收到于清池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于清池先生拟于减

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公积金转增股份合计不超过3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 具体内容见

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二、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于清池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6月29日 6.58 30.00 0.03

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公积金转增股份。 本次减持的价格区间

为6.54元/股~6.62元/股。

三、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于清池

合计持有股份 132.40 0.12 102.40 0.0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2.40 0.11 92.40 0.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权激励限 售

股）

10.00 0.01 10.00 0.01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2、于清池先生本次减持股份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未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3、于清池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也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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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企业减负财政奖

补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三亚市企业减负财政奖补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府办

〔2019〕86号），三亚市财政局拟对属于奖励范围内的企业当年度在三亚地方财力贡献（不含契税、土

地增值税及与房地产相关的财力）给予奖励支持，奖励时间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按照

上述文件要求，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子公司向三亚市财政局申请

了2019年度企业减负财政奖补资金。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三亚瑞泽双林混凝土有限公司收到三亚市崖州区财政局拨付的2019年度财

政奖补资金人民币1,082,400元； 全资子公司海南省众邑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收到三亚市崖州区财

政局拨付的2019年度财政奖补资金人民币12,200元；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商贸有限公司收到三亚市吉

阳区财政局拨付的2019年度财政奖补资金人民币164,300元。 上述财政奖补资金共计1,258,900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财政奖补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影响公司2020年税前利润1,258,900元。 本次财政奖补资金的具体会计处理

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三亚市企业减负财政奖补实施方案》；

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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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589号），中国证监会对

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材料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

证券代销基金的申购费率活动公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从2020年7月2日起,�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申购（包括定投）目前代

销的农银汇理旗下基金，费率以广发证券活动为准，最低不低于1折。

一、代销机构信息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5

网址：http://www.gf.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敬请

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平安中证沪港

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及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28日发布并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

间为2020年6月19日至2020年6月29日17:00，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议案》（以下或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 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6月17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7,194,139.40份。 本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中， 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078828.91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6.6966%，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

2020年6月30日，在本基金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

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深圳市深圳公证处派员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派员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截至2020年6月29日17:00，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

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078828.91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6.6966%，其中对《关于终止

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议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077765.79份，占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总数的99.9739%；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063.12份，占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0261%，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具有效表决

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据此，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根据《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公告》的

有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10,000元人民币、律师费40,000元人民币）由

本基金基金资产代为支付。

二、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

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0年6月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平安中证沪港深高

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议案》， 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

三、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续安排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平安中证

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召开持有

人大会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进

行基金财产清算的议案》。

本基金将于决议生效并公告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即2020年7月2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

自进入清算程序之日起不再接受投资人提出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申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

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及时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公告》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关于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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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0年 6�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以下简称“报告全文” ），事后经审核发

现，报告全文中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年报个别数据有误，现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正，本次更正不会对本报

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第五节 重要事项” 之“十七、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4、其他重大合同”

更正前内容：

合同

订立

公司

方名

称

合同

订立

对方

名称

合同

标的

合同

签订

日期

合同

涉及

资产

的账

面价

值（万

元）

（如

有）

合同

涉及

资产

的评

估价

值（万

元）

（如

有）

评估

机构

名称

（如

有）

评估

基准

日（如

有）

定价

原则

交易

价格

（万

元）

是否

关联

交易

关联

关系

截至

报告

期末

的执

行情

况

披露

日期

披露

索引

新 海

宜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盈

峰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易 思

博

95%

的 股

权

2019

年 10

月 15

日

14,

497.5

4

224,

731.8

4

银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司

2019

年 08

月 31

日

银 信

资 产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资

产 评

估 报

告》基

础上，

双 方

协 商

确定

142,

197

否 无

按 合

同 执

行

2019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

时报》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2019

年 10

月 17

日 《

关 于

签 署

《股权

转 让

合同》

的 公

告 》

http:

//ww

w.

cnin-

fo.

com.

cn/ne

w/dis

clo-

sure/

de-

tail?

plate

=szse

&orgI

d=99

0000

1423

&stoc

kCod

e=00

2089

&ann

ounc

emen

tId=1

20698

9028

&an-

noun

ce-

ment

Time

=201

9-10

-17

更正后内容：

合同

订立

公司

方名

称

合同

订立

对方

名称

合同

标的

合同

签订

日期

合同

涉及

资产

的账

面价

值（万

元）

（如

有）

合同

涉及

资产

的评

估价

值（万

元）

（如

有）

评估

机构

名称

（如

有）

评估

基准

日（如

有）

定价

原则

交易

价格

（万

元）

是否

关联

交易

关联

关系

截至

报告

期末

的执

行情

况

披露

日期

披露

索引

新 海

宜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盈

峰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易 思

博

95%

的 股

权

2019

年 10

月 15

日

43,

806.1

6

138,

045.8

7

银 信

资 产

评 估

有 限

公司

2019

年 08

月 31

日

银 信

资 产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资

产 评

估 报

告》基

础上，

双 方

协 商

确定

142,

197

否 无

按 合

同 执

行

2019

年 10

月 17

日

《证券

时报》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2019

年 10

月 17

日 《

关 于

签 署

《股权

转 让

合同》

的 公

告 》

http:

//ww

w.

cnin-

fo.

com.

cn/ne

w/dis

clo-

sure/

de-

tail?

plate

=szse

&orgI

d=99

0000

1423

&stoc

kCod

e=00

2089

&ann

ounc

emen

tId=1

20698

9028

&an-

noun

ce-

ment

Time

=201

9-10

-17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2019年年度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进一 步加强信息披露的

审核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8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公司"） 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于近日在"招标采购\推荐中标候选人公示"中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项目2020

年第一次35-330千伏线路装置性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

"）,公示开始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公示期为3天。

一、中标情况概述

公示中公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输

变电项目2020年第一次35-330千伏线路装置性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铁塔及构支架、导地线、绝缘

子 、 光缆 、 光缆附件 、 线路金具 （招标编号 ：0711-20OTL00721001~006， 分 标 编 号 ：

0711-20OTL00721002）包19、包28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标物资为导地线。

据公司测算，上述中标物资总价值共计人民币6,659.846924万元，约占公司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

的3.71%。

二、中标公告主要内容

上述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

构为国网物资有限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公 示 ：https://ecp.sgcc.com.cn/ecp2.

0/portal/#/doc/doci-win/2020062940599430_2018060501171107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是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立的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关系国民经

济命脉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 公司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承担着保

障安全、经济、清洁、可持续电力供应的基本使命。

2、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9日成立，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国家电网公司总部

集中招标代理平台和重大工程物资供应服务的专业机构，为电网建设、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提供高效

招标代理和物资供应服务。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预计会对公司2020年或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

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五、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本公司获得以上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执行日期、付款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

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B03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